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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公告

茲提述信源企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 8月 23日的公告（「該公

告」）。除另有說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具有該公告所賦予之涵義。

除該公告所披露的資料外，本公司特此向股東及公眾提供有關購買協議的額外資

料。

如該公告所披露，每公噸瀝青 60 / 70的單位代價乃由訂約方經公平磋商後參考現

行市價按一般商業條款釐定。為獲取現行市價，本集團參考本集團從其他瀝青貿

易商處收集的市場情報及獨立市場研究及諮詢公司提供的現行市價資料。經考慮

上述因素，董事確認，購買協議項下的單位代價與獨立第三方（定義見上市規則）

就相同或類似類型的瀝青 60 / 70所提供的價格相比屬公平合理，且董事認為符合

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該公告所載之所有其他資料保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信源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王法清

香港，2019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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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王法清先生、徐文均先生及丁玉釗先生為執行董事；及賴觀榮先

生、孫志偉先生及徐捷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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